
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

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》、

证监发[2003]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证监发[2005]120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以及对公司、全体股

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对外担保情况

及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核查，现

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：  

（一）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

根据证监发[2003]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

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通过仔细核对财务

报表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。 

我们认为：报告期内，公司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存

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，也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

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。  

 

（二）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

2015年1月23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全



部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董事

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在已发生的对外担保的基础上，

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期间预计新增对外担保（仅限于本公司与子公

司相互间以及各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，不含对本公司及子公司以

外的第三方提供的担保）额度总额不超过 45亿元，且单笔担保不超

过 10亿元。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批准了上述担保事项。 

2015年4月1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，全部

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相互担保协议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双方相互提供担保内容概述如下：1）本次双

方签订互保协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，至

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2）互保协议有效期内，本

公司为宋都控股提供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，宋都控股

为本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 25亿元。双方在总额度范围内可

以一次或分次使用对方提供的担保额度。 3）互保协议有效期内，双

方有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。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、质押担保、抵押

担保等法律所允许的担保方式。担保主体包含双方的控股子公司。公

司于2015年4月17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上述议

案。 

经核查，截止公司2015年底，担保总额为538,565.18万元。其中

对外担保余额（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）99,500万元，对子公司的担

保余额439,065.18万元。本年度新增对外担保的的金额共100,000万



元。 

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

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、

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6〕120号）

的规定和要求，也符合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本公

司严格按照上述审批程序审批，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规则披露相关担保

事项和董事会审议情况。除上述已经批准的对外担保外，本年度未发

现公司存在对外担保违反现行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情形。 

 

 

 



 


